 荔安办〔2023〕121号

荔城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全区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9月份调度情况的通报
各镇街、工业园，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第三阶段（即部门精准执法阶段）各项工作，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切实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水平，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治本攻坚”，进一步推进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地方党委政府领导责任落实，确保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取得实效。现将各单位9月份专项行动开展情况通报如下：
一、工作成效

5-9月份，全区各镇街各部门累计抽查检查企业2075家次，帮扶指导重点企业2848家次，累计排查一般隐患4993条、已

整改4643条、整改率92.99%，重大隐患155条（其中企业自查重大隐患81条，部门排查重大隐患74条）、已整改142条、整改率91.61%，挂牌督办企业16家，曝光、约谈、联合惩戒企业92家，公布典型执法案例9个，责任倒查追责问责1人，约谈通报有关地区及部门20次，行政处罚672次、处罚金额114.438万元（其中道路交通行政处罚566次、处罚金额26.248万元），责令停产整顿企业33家，企业和企业主要负责人“一案双罚”5次，移送司法机关3人，举报奖励1.7万元。

二、存在问题

从数据报送情况来看，全区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专项行动开展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矛盾问题和短板弱项，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
一是隐患排查有所懈怠。9月份隐患排查力度严重下滑，9月份单月新增重大事故隐患6条（其中企业自查重大隐患数1条，部门排查重大隐患数5条），重大隐患总数环比下降53.85%，个别单位一般隐患排查上报零隐患。如，区文旅局、区住建局、区公安分局、区自然资源局等单位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未排查出重大事故隐患；又如，区商务局、区交警大队9月单月一般隐患排查上报零隐患。

二是挂牌督办力度不足。部分单位未有效履行好监管职责，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率不高，运用约谈、通报等方式督促次数少，未充分发挥追责问责机制作用。如，全区部门检查重大事故隐患74条，仅挂牌督办20条（区应急管理局10条，区文旅局1条，区消防救援大队4条），督办率27.03%；全区仅区交通局、应急局、交警大队等单位积极运用约谈、通报、追责问责等手段加强企业监管。
三是精准执法有所松劲。9月单月，行政处罚数据增幅环比有所下降，主要依赖区交警大队、区应急局、区消防救援大队（行政处罚次数占比92.56%，处罚金额占比86.50%）。部分单位公布典型执法案例、“一案双罚”、移送司法机关等数据较低，对精准执法阶段任务落实还不够到位，执法检查“宽松软”突出。如，区市场监管局、区公安分局、区自然资源局等单位行政处罚或案件移交等数据为零。

四是重点领域工作失衡。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区共排查重大隐患155条，主要集中在工贸（98条、占比63.23%）、危化品（12条、占比7.74%）、道路交通（8条、占比5.16%）、消防（6条、占比3.87%）等领域，其他行业领域（30条、占比19.35%，），部分风险突出的行业领域排查出的问题隐患数量不多甚至为零，9月单月排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全部是工贸领域。
五是报送失误时有发生。一些单位对数据报送工作仍然粗心大意，调度表数据不准确、不规范、不及时，导致数据自相矛盾、反复修改等问题时有发生。如，西天尾镇对分管区领导现场督导检查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企业宣讲指标理解不到位，导致数据多报；区自然资源局0904期，未作出行政处罚，填报处罚金额14万元；0912期，拱辰街道存在迟报问题。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夯实安全责任，强化追责问责。当前专项行动进入部门精准执法阶段的关键时期，各镇街各部门要锚定“精准执法”阶段任务要求，坚持眼睛向下、力量下沉，把监管延伸到风险最突出、基础最薄弱的基层末梢单位，多措并举、狠抓落实，把安全的责任阀门拧得紧而又紧。建立并严格执行责任倒查机制，对明显有重大事故隐患却查不出、或查出后应处罚未处罚以及跟踪整改不到位的，要采取通报、约谈等措施；对导致发生事故的，依法追责问责，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紧盯薄弱环节，提升执法质效。要紧盯未发现重大事故隐患的行业领域，积极运用“四不两直”、联合督查、交叉互检等方式，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和生产经营单位“第一责任人”法定职责，深入挖掘问题隐患，不断提高排查检查质量，坚决克服查不出、不会查的问题。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格实行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上限处罚和“一案双罚”等措施，对精准执法阶段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应当处罚的依法予以处罚，逾期未整改到位的督促整改到位、及时组织复查。

（三）深化督导帮扶，加大宣传曝光。要持续整合专家力量，深入企业送技术送服务，聚焦企业负责人“六带头”，突出抽查检查企业自查整改情况，切实提高企业发现和整治重大事故隐患的能力水平。要积极宣传引导，运用好省、市、区主流媒体和各类网站、新媒体的宣传功能，聚焦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等内容，加大有奖举报宣传力度，及时公布典型执法案例，公开曝光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效震慑效应。
（四）加强指标调度，提高报送质量。随着全国专项行动信息系统逐步完善并实现数据自动提取、比对分析，省、市安办也陆续公布部分指标填报要求，各镇街各部门要根据区安办梳理的填表说明，进一步规范统计数据报送工作，精准把握数据报送要求，全面收集汇总工作开展情况，认真梳理统计各项指标，做好应统尽统、能统尽统，并及时将数据统计情况汇报单位领导审核把关，确保各项数据真实、准确、全面。
附件：1.荔城区专项行动进展情况调度表

          2.重大事故隐患调度表填表说明
荔城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10月18日

附件1
荔城区专项行动进展情况调度表

（数据统计区间：2023年5月1日-2023年9月26日）
	地区/部门
	一般隐患
	重大隐患
	部门
检查
	部门精准严格执法情况
	其他相关工作跟踪落实情况

	
	
	企业自查上报
	部门排查
	部门挂牌督办
	抽查检查企业数
	帮扶指导重点县区（镇街）
	帮扶指导重点企业
	行政
处罚
	企业和企业主要负责人“一案双罚”
	移送 
司法
机关
	责令 
停产
整顿
	曝光、
约谈、
联合惩戒企业
	公布典型执法案例
	责任倒查追责问责
	约谈通报有关地区及部门
	关闭取缔
	案件线索移交
	分管本部门的党委政府领导现场督导检查
	行业部门负责同志到企业宣讲
	组织开展本系统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人员专题培训
	举报奖励

	
	排查
	已整改
	排查
	已整改
	排查
	已整改
	排查
	已整改
	
	
	
	次数
	罚款

金额
	
	
	
	
	
	
	
	
	
	
	
	
	总金额
	匿名举报查实奖励金额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家次
	个次
	个次
	次
	万元
	次
	人
	家
	家
	个
	人
	次
	家
	家
	次
	次
	场次
	人次
	万元
	万元

	累计
	4993
	4643
	81
	79
	74
	63
	20
	10
	2075
	366
	2848
	672
	114.438
	5
	3
	33
	92
	9
	1
	20
	13
	4
	149
	281
	98
	816
	1.7
	0

	西天尾镇
	267
	251
	0
	0
	11
	11
	0
	0
	89
	0
	83
	9
	2.7
	0
	0
	1
	0
	0
	0
	0
	1
	0
	10
	13
	17
	62
	0
	0

	北高镇
	178
	178
	0
	0
	1
	1
	0
	0
	56
	0
	56
	3
	0.9
	0
	0
	0
	0
	0
	0
	0
	0
	1
	6
	2
	2
	16
	0
	0

	新度镇
	124
	114
	4
	4
	4
	4
	0
	0
	62
	0
	62
	7
	2.1
	0
	0
	2
	0
	0
	0
	0
	0
	0
	4
	7
	7
	35
	0
	0

	黄石镇
	526
	461
	0
	0
	2
	2
	0
	0
	58
	0
	50
	9
	1.8
	0
	0
	18
	0
	0
	0
	0
	0
	0
	1
	2
	2
	4
	0
	0

	镇海街道
	182
	163
	0
	0
	8
	8
	0
	0
	8
	0
	38
	8
	1.6
	0
	0
	0
	0
	0
	0
	0
	0
	0
	16
	9
	3
	89
	0
	0

	拱辰街道
	335
	335
	0
	0
	6
	6
	0
	0
	70
	0
	70
	7
	2.1
	0
	0
	0
	0
	0
	0
	0
	0
	0
	6
	8
	2
	6
	0
	0

	黄石工业园区
	489
	440
	13
	13
	1
	1
	0
	0
	79
	0
	79
	4
	0.8
	0
	0
	0
	0
	0
	0
	0
	0
	0
	4
	3
	5
	20
	0
	0

	区应急局
	1024
	915
	42
	41
	15
	10
	15
	10
	186
	190
	323
	26
	37.2
	4
	0
	4
	18
	8
	1
	20
	0
	1
	25
	29
	6
	69
	0
	0

	区住建局
	359
	326
	0
	0
	0
	0
	0
	0
	152
	0
	95
	1
	0.45
	0
	0
	0
	0
	0
	0
	0
	0
	0
	5
	7
	2
	28
	0
	0

	区公安

分局
	106
	104
	0
	0
	0
	0
	0
	0
	215
	4
	1064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6
	56
	0
	0

	区自然

资源局
	13
	13
	0
	0
	0
	0
	0
	0
	29
	22
	29
	0
	0
	0
	0
	0
	0
	0
	0
	0
	0
	0
	16
	28
	7
	59
	0
	0

	区城管

执法局
	132
	130
	0
	0
	1
	1
	0
	0
	42
	13
	26
	1
	1
	0
	0
	4
	2
	1
	0
	0
	1
	2
	2
	3
	1
	42
	0
	0

	区民宗局
	31
	31
	0
	0
	1
	0
	0
	0
	46
	6
	46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46
	2
	4
	0
	0

	区工信局
	34
	34
	2
	2
	2
	2
	0
	0
	56
	6
	49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4
	4
	12
	0
	0

	区农业

农村局
	19
	19
	0
	0
	1
	1
	0
	0
	93
	6
	1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3
	0
	0
	0
	0

	区卫健局
	50
	44
	16
	15
	2
	1
	0
	0
	23
	0
	23
	1
	2
	0
	0
	0
	0
	0
	0
	0
	0
	0
	2
	6
	1
	20
	0
	0

	区民政局
	27
	27
	0
	0
	1
	1
	0
	0
	24
	24
	24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6
	6
	29
	0
	0

	区水利局
	51
	51
	0
	0
	2
	2
	0
	0
	4
	9
	2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4
	1
	19
	0
	0

	区市场

监管局
	15
	15
	0
	0
	4
	4
	0
	0
	81
	10
	38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23
	3
	40
	0
	0

	区商务局
	173
	173
	1
	1
	0
	0
	0
	0
	78
	0
	61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6
	3
	12
	0
	0

	区文旅局
	28
	25
	0
	0
	0
	0
	1
	0
	177
	19
	113
	0
	0
	0
	0
	1
	0
	0
	0
	0
	3
	0
	6
	13
	2
	9
	0
	0

	区发改局
	8
	8
	1
	1
	0
	0
	0
	0
	1
	7
	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0
	0
	0
	0

	区教育局
	95
	95
	2
	2
	0
	0
	0
	0
	57
	2
	57
	0
	0
	0
	0
	0
	0
	0
	0
	0
	0
	0
	9
	8
	0
	0
	0
	0

	区交警

大队
	136
	123
	0
	0
	1
	1
	0
	0
	73
	25
	29
	566
	26.248
	0
	3
	0
	7
	0
	0
	0
	0
	0
	4
	8
	5
	75
	1.7
	0

	区消防救援大队
	276
	276
	0
	0
	4
	0
	4
	0
	171
	27
	151
	30
	35.54
	1
	0
	3
	1
	0
	0
	0
	8
	0
	5
	25
	11
	110
	0
	0

	区交通

运输局
	247
	224
	0
	0
	7
	7
	0
	0
	145
	16
	145
	0
	0
	0
	0
	0
	64
	0
	0
	0
	0
	0
	5
	10
	0
	0
	0
	0

	区鞋服城
	68
	6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附件2

重大事故隐患调度表填表说明

按照省市安办对重大事故隐患调度表各项指标的最新规范要求，特制定重大事故隐患调度表填表说明如下：

1.调度表中，有部分指标统计口径为家，实为统计口径为家次，如对某企业有检查有复查，每次都可统计。

2.帮扶指导重点镇街和企业指标统计口径要按个次统计，镇街不需要填报帮扶指导镇街这项指标。

3.企业概念：重大事故隐患核准标准：一是不是生产经营单位；二符不符合重大隐患标准。沿街店面注册的个体户、企业等一并算入企业统计，相关重大隐患可以列入调度统计。

4.重大事故隐患：严格对照判定标准，非标准内的不计入统计。

5.执法处罚（行政处罚、“一案双罚”、移送司法机关等）：要安全生产方面数据，如交警处罚要剔除行人、电动车，只算生产经营性车辆。移送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算移送司法机关，其他送公安局拘留等情形，入刑的可以算，未入刑的，不算。
6.公布执法案例：必须要典型，不是公布10个算10个，10个里面有同类型或同行业领域的，要典型的才纳入统计。镇街公布典型案例可在本单位微信公众号、单位公开栏等公布；区直部门可在区政府官网、单位网站、微信公众号、单位公开栏等公布。
7.约谈通报地区和部门：要有方案纪要或文件作为依据。

8.分管党委政府领导现场督导检查：要有检查方案和照片。

9.行业部门负责同志到企业宣讲：一是分管领导到企业进行安全宣讲的也可算入；二是要体现有宣讲会，提供能体现领导到企业安全宣讲的检查方案以及领导到企业现场照片为佐证。
10.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人员专题培训人次：特指参与培训的执法人员的人数，其他人员不计入统计。
11.主流媒体播放安全生产专题栏目：主流媒体，就是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中新社；福建日报，福建广播影视集团；湄洲日报、莆田晚报、莆田广播电视台等，以及这些媒体单位下属的，不管是报纸，电视，还是客户端，还是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微博，或者抖音号，都可以算。特别注意的是，我区“荔城在线”刊登的，可计入县（区）主流媒体播放次数。
12.配备专兼职技术检查员或聘请专家数：经对照国家文件要求，我省无专兼职技术检查员，各单位仅需统计聘请专家数量即可。聘请专家数量通过电子表格报区安办汇总。

13.协同机制指的是部门有建立安全生产方面的部门间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检查、联合信用监管等协同机制的文件。

14.组织开展考核巡查督导检查次数：督导次数依据文件、通知，不能按检查单位数算次数，如某次组织督导检查去10个部门，只能算1次，不能算10次。
15.责任倒查追责问责：需提供清单，追责问责对象指公职人员或企业，统计范围既包括对发生事故的企业或监管人员进行处罚、处分等情形，也包括对未发生事故的企业，检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依据法条对企业人员没查出隐患执行行政处罚等行政措施的此类情形。

调度表涉及数据的相关佐证材料请留存备查，数据不实被国务院安委办、省安办、市安办通报的，将在年度考核中加倍扣分。
 荔城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10月18日印发


